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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大东方百变福禄寿两全保险（分红型）

产 品 说 明 书

为方便您理解本产品，本公司就本产品作如下重要声明：

1、本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分红保险是指保险公

司将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成果优于定价假设产生的可分配盈余，按一定的比例向投保

人进行分配的保险产品。

2、本保险的红利分配将随分红保险的投资和实际经营情况发生变

动，并非确定值，敬请客户注意。

3、本说明书所载资料，仅供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规定以

及实际红利分配为准。

产品概述

该产品可以使您在享有人身保障及生存给付的同时使自己的投入通过参与公司分红得到增

值（该红利为非保证利益）。

投保年龄

凡出生且出院满三十日以上、五十五周岁（含五十五周岁）以下且身体健康的人均可作为被

保险人。

保险期间

至被保险人满８８周岁。

保费期间

5年、10年、15年。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责任有效期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生存给付：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本合同有效，如果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每个保

险单周年日当天零时仍生存，我们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5%给付

生存保险金。 特别的，如果被保险人在年满88周岁后的首个保险

单周年日当天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按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10%给

付生存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的效力终止。

身故给付：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本合同有效，如果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无息

返还已交保险费，同时本合同的效力终止。这里的已交保险费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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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交方式计算的您已交纳的保险费。

永久完全残疾给付： 如果被保险人在65周岁当年的保单周年日之前永久完全残疾，我们

无息返还已交保险费，同时本合同的效力终止。这里的已交保险费

指按年交方式计算的您已交纳的保险费。

祝寿金：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本合同有效，如果被保险人在年满88周岁后

的首个保险单周年日当天零时仍生存，我们将无息返还全部您已交

纳的全部保险费做为祝寿金，同时本合同的效力终止。 这里的已

交纳的全部保险费指按年交方式计算的您已交纳的全部保险费。

红利分配

1、红利来源

本分红保险的可分配盈余来源于利差、死差以及费差。利差由实际投资收益和预期投资收益

的差异产生，以保单年度初的法定评估准备金和按评估基础计算的净保费为计算基础。死差

由实际理赔和预期理赔的差异产生，以保单的风险保额为计算基础。费差由分红保险业务的

实际营业费用和预期营业费用的差异产生，以毛保费和净保费之差为计算基础。

2、红利分配方式

本分红保险采用现金红利分配方式，不提供终了红利。现金红利分配指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将

分红保险业务的盈余分配给保单持有人。本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方式有三种：

1）、现金领取；

2）、累计生息：即将现金红利储存在本公司，按照我们当年公布的红利累计利率以年

复利的方式在该保单年度末计息。您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取累计的红利，或者在本合同效力终

止时一并提取；

3）、抵交保险费：即将现金红利用于抵交到期保险费。如果抵交到期保险费后仍有余

额，则该现金红利余额按我们确定的红利累计利率计息，并用于抵交以后各期的应交保险费。

在缴费期满后，如果您未书面通知我们重新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红利领取方式将自动

变更为累计生息；如果您在投保时没有选定红利领取方式，则我们以累计生息方式办理。现

金红利是我们根据每个会计年度的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的，是非保证的。

3、红利分配的核算

在本合同有效期间，本公司每年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并于每

年合同生效日对应日分配红利。红利分配遵从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原则。红利的实际分配水

平由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因此实际红利分配水平无法预先设定且各年度可能

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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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

本公司为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依照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投资，即根据客户

的利益和国家政策的规定、公司的基本投资政策以及各种投资工具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

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将资金按不同比例在不同的投资工具间和不同的

投资期限间进行合理分配，从而达到分散投资风险、投资收益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永久完全残疾，我们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1. 投保人杀害或故意伤害被保险人；

2. 被保险人犯罪、企图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自伤或自虐；

3.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两年内自杀。

犹豫期及退保

1、犹豫期

自您签收到本合同次日零时起，我们给予您 10 天的犹豫期，以便您在此期间浏览本合同。

如果您确定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可向我们申请退保，本合同自我们收到您的退保申请

次日零时起即被撤销，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并无息退还给您就本合同所收的全部保险

费。

2、犹豫期后退保

您在犹豫期之后申请退保时，我们将在收到您的退保申请后三十日内向您返还退保金，同时

我们对本合同应承担的一切保险责任（包含任何红利的分配）也宣告终止。

退保金的计算公式为：

退保金 =保单当时所对应的现金价值 + 现金红利累计金额（如果有）- 未偿还的保单贷款

本息（如果有）- 欠交的保费及利息（如果有）

利益演示

我们将向您提供您所购买的本分红保险的利益演示表。利益演示表通过表格的形式演示分红

保险各保单年度末您享有的保险利益，包括年度保险费、累计保险费、身故给付、满期给付、

退保金、当年度红利以及累积红利等。所演示的各项保险利益的水平，由您的年龄、性别、

选择的缴费方式、缴费水平以及红利分配方式等因素决定。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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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

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下面为基本利益演示表和红利演示表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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